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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监事会第

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向全体监事发

出通知，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

开。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名，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 名。本次会

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植泽先生主持，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一、《关于<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正文及

全文>的议案》； 

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认为，《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

第三季度正文及全文》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

所的各项规定，并且其内容是真实的、准确的、完整的，不存在任何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表决结果：3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二、《关于公司与蓝鼎实业（湖北）有限公司签订<重大资产出售

协议之补充协议>的议案》； 

经友好协商，公司拟与蓝鼎实业（湖北）有限公司签订《重大资

产出售的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对本次交易过渡期损益的承担方式重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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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约定，具体如下：自估值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，迈亚毛

纺所产生的收益由蓝鼎控股享有，所产生的亏损，由蓝鼎实业承担。

标的资产最终价格根据上述期间损益情况，亏损则不调减总价，盈利

则相应等额调增总价。 

双方据此签订《重大资产出售的协议之补充协议》的主要内容如

下： 

本协议双方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签署了《重大资产出售的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原协议），经友好协商，对原协议达成补充协议如下： 

一、原协议 2.3 约定：“自估值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，

迈亚毛纺所产生的收益和损失，均由蓝鼎控股享有或承担，标的资产

最终价格根据上述期间损益进行相应等额调整（亏损则调减总价，盈

利则调增总价）。” 

现修改为：“自估值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，迈亚毛纺所

产生的收益由蓝鼎控股享有，所产生的亏损，由蓝鼎实业承担。标的

资产最终价格根据上述期间损益情况，亏损则不调减总价，盈利则相

应等额调增总价。” 

二、原协议 4.1 约定：“经双方协商，自估值基准日至交割日止

的过渡期间，迈亚毛纺所产生的收益和损失，均由甲方享有或承担，

标的资产价格以基准日标的资产估值为基础，并根据过渡期的损益对

交易对价进行相应调整。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完毕后，由双方共同

认可的具有证券、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专项审

计，确定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。标的资产的亏损由甲方在专项

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形式补偿给乙方；标的资产

的收益由乙方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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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偿给甲方。” 

现修改为：“自估值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，迈亚毛纺所

产生的收益由蓝鼎控股享有，所产生的亏损，由蓝鼎实业承担。标的

资产最终价格根据上述期间损益情况，亏损则不调减总价，盈利则相

应等额调增总价。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完毕后，由双方共同认可的

具有证券、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专项审计，确定

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。标的资产的亏损不调减总价；标的资产

的收益由乙方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形式

补偿给甲方。” 

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以上议案 3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三、《关于修改<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>的议案》； 

鉴于公司拟与蓝鼎实业（湖北）有限公司签订《重大资产出售的

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对本次交易过渡期损益的承担方式重新进行约定，

具体如下：自估值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，迈亚毛纺所产生的

收益由蓝鼎控股享有，所产生的亏损，由蓝鼎实业承担。标的资产最

终价格根据上述期间损益情况，亏损则不调减总价，盈利则相应等额

调增总价。 

根据上述内容公司拟对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关

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》涉及的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部分事

项进行修改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2、交易作价及支付方式 

原方案： 

标的资产的价格以迈亚毛纺 2015 年 6 月 30 日完成债转股后的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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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净资产为基础，参考估值结果，经双方协商确定。 

截至估值基准日，迈亚毛纺 100%股权经审计账面值为

77,881,393.21 元，估值为 7,739.25 万元。经双方协商，标的资产的交

易价格确定为 77,881,393.21 元。自估值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

间，迈亚毛纺所产生的收益和损失，均由蓝鼎控股享有或承担，标的

资产最终价格根据上述期间损益进行相应等额调整（亏损则调减总

价，盈利则调增总价）。 

修改为： 

标的资产的价格以迈亚毛纺 2015 年 6 月 30 日完成债转股后的经

审计净资产为基础，参考估值结果，经双方协商确定。 

截至估值基准日，迈亚毛纺 100%股权经审计账面值为

77,881,393.21 元，估值为 7,739.25 万元。经双方协商，标的资产的交

易价格确定为 77,881,393.21 元。自估值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

间，迈亚毛纺所产生的收益由蓝鼎控股享有，所产生的亏损，由蓝鼎

实业承担。标的资产最终价格根据上述期间损益情况，亏损则不调减

总价，盈利则相应等额调增总价。 

4、期间损益 

原方案： 

自估值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，迈亚毛纺所产生的收益和

损失，均由蓝鼎控股享有或承担，标的资产价格以基准日标的资产估

值为基础，并根据过渡期的损益对交易对价进行相应调整。 

现修改为： 

自估值基准日至交割日止的过渡期间，迈亚毛纺所产生的收益由

蓝鼎控股享有，所产生的亏损，由蓝鼎实业承担。标的资产最终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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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上述期间损益情况，亏损则不调减总价，盈利则相应等额调增总

价。 

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以上议案 3 票赞成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 

特此公告 

 

湖北蓝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

 

 




